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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钦县个体私营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联合建立的党支部支部委员会关于支部委员选举结果的报告
中共德钦县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根据县委组织部文件批复，按照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我支部于2016年11月24 日召开党员大会，应到会党员4 名，实到会党员 4名，其中有选举权的正式党员4名。到会有选举权党员人数超过五分之四，会议有效。经到会党员充分酝酿讨论，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和差额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了德钦县个体私营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联合建立的党支部支部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如下：
中共支部委员会委员共3名：
支部书记：杨雪峰（4票）
组织委员：杨俊生（4票）
[bookmark: _GoBack]宣传委员：和金城（4票）
特此报告，请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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